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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大学文科建设处
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“石大人文讲坛”

资助专项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，活跃校内学术氛

围，加强校内外各领域跨学科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，促进不同学

术观点的碰撞和激发，促使学者寻找新问题，探索新方法，形成

新课题的生长点，推进学校科研队伍建设，培养学校哲学社会科

学研究力量，学校设立专项经费支持“石大人文讲坛”，鼓励各

文科院（部）积极邀请相关学科领域顶级知名专家或具有广泛学

术影响力的专家到校开展高端学术讲坛。为规范专项使用，提高

经费使用效益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内容要求

第二条 “石大人文讲坛”内容必须遵守宪法和相关法律法

规，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；必须有利于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

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有利于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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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“石大人文讲坛”的主讲人应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，

原则上至少应满足《“石大人文讲坛”主讲人学术要求》所列条

件之一。

第三章 举办形式

第四条 “石大人文讲坛”由文科建设处统一归口管理，负

责统筹规划、制度制定及监督管理等相关事宜。各文科院部是人

文讲坛的举办主体，具体负责活动的组织开展。讲坛举办要严格

执行遵守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

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

第五条 “石大人文讲坛”采取年度申报制度，原则上各文

科院部每学期举办 1-2 期、每学年举办最多不超过 4 期。

第六条 除不可抗因素外，活动采用线下方式进行，专家须

到校开展相关活动。

第四章 申报与实施流程

第七条 “石大人文讲坛”以学院为单位申报。各文科院部

应结合学科发展特点、科学研究实际及文化育人需求，有组织地

开展策划和申报工作。

第八条 申报流程。各期讲坛正式举办前 2 周，学院相关工

作负责人登录学校“e 站通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，学院进行政治

和学术双重把关，文科建设处复审、学校宣传部终审通过后方可

举办。文科建设处于讲座举办前 2 天在学校主页网站、文科建

设处网站及公众号发布讲座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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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讲坛组织。申请举办的“石大人文讲坛”获批后，

学院应协调做好场地安排布置、人员组织、宣传报道、安全保卫、

现场服务及资料归档等具体组织工作。

第十条 宣传报道。讲坛活动结束后 1 日内，由学院相关工

作负责人撰写新闻报道稿件，经学院审查通过后，与文科建设处

协商，形成统一的报道文稿，在学校首页、文科建设处网站、学

院（部）网站上予以宣传报道。

第五章 经费及其他

第十一条 “石大人文讲坛”资助经费列支范围包括：差旅

费、住宿费、市内交通费、场地使用费、海报制作费、专家劳务

费。经费预算和使用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相关财务规定。

第十二条 申请人应在“石大人文讲坛”举办结束后 2 周内，

将报销材料报文科建设处审核，并在审核通过之日起 1 个月内完

成财务报销手续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资助。

第十三条 对于当年度申报成功后，未按计划组织实施的同

一年度内可有一次延期机会，申请延期需提前 2 周与文科建设处

沟通。

第十四条 根据“谁举办，谁负责；谁审批，谁监督”的原

则，凡群体性活动均要严格落实活动内容和安全责任制，活动举

办单位及其负责人对活动全过程及人员安全、活动内容负有全面

责任。

第十五条 凡群体性活动不申报或申报未获批准的，一律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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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举办，所花经费均不予以报销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文科建设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文科建设处

2025 年 2 月 24 日


